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工讀獎助學金補充要點 
 

103年 05月 06日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訂定 

104年 07月 16日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修訂 

105年 08月 09日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修訂 

107年 01月 02日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修訂 

107年 12月 03日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修訂 

113年 11月 15日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修訂 

113年 11月 19日花商教字第 1130200122號函核定 

壹、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計

畫」及本校工讀獎助學金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 

貳、工讀獎助金之申請：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一。 

一、申請期限： 

依當年度國教署函文時程訂定。 

二、申請條件： 

(一)身體健康，志趣及專長合於本校規劃工作項目，並取得家長同意書

(附件二)。 

(二)前學期學業成績達 60分以上，且功過相抵後無小過以上記錄者。(高

一上學期的學生採計第一次期中考平均分數) 

(三)家境清寒者。 

參、工讀時程： 

高二(含寒暑假)。 

肆、工讀生每日上午到校後，應向工作處室報到，接受當日交代工作。 

伍、服務工作時，應聽從指導，虛心學習，忠於職守，發揮服務精神。若工作

表現不佳經指導人員或處室主任查察，送主任委員核可，得立即終止工讀。 

陸、凡因故休學、退學、轉學或不願繼續工讀者，應將未工作期間之金額歸還

校方。 

柒、本辦法經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花蓮高商工讀生申請表 
 

   學年度第    學期 
 

班級  姓名  

 
學號 

 

家庭 

狀況 
 

（敍明父母 

  職業及家 

  庭成員） 

 

 

專 

 
 
長 

 

□中文輸入（每分鐘       字） 

□文書處理( Word ) 

□電子試算表( Excel ) 

□海報製作 

□電腦繪圖 

□其他（請自述） 

                        
                         
                      

                         

家長 

簽章 

 

前學期成績(高一上學期的學生，採計第一次期中考平均成績) 

學業 

成績 
 

<請檢附「前學期學業成績單」> 
德性 

評量 

功過相抵後無小過以上

記錄 
<請檢附「學生個人綜合表現紀錄表」> 

申請工讀處室  1.  2.  3. 

導師 

評語 

 
 
 
 
 

 



附件二 

 
國立花蓮高商工讀生申請同意書 

 
 

 

茲同意敝子弟                (         班)  申請參加 

 
 
 

貴校工讀生行列，敬請准予辦理為荷 

 
 
 
此致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家長： 

 
 電話：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